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系學會經費來源 

 會員繳納之會費。 

依組織章程第貳章、第六條，本會會員須盡下列義務之（三）系學會採學期

繳清制，一年級入學後繳交四年系學會費２,４００元整。 

 向學校申請之補助。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系學會經費保管責任 

 

 依組織章程 第伍章—總務組 

第二十條：本組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 

第二十一條：本組負責下列事務： 

（一）依系學會使用辦法收繳系學會會費，並代表本會會員盡保管、審查會費之

責任。 

（二）主持本會各組預算案之審查會議。 

（三）於學期末及會長改選後向本會會員公佈當期收支明細表徵信。 

（四）若本會會員發生對會費相關之疑義時，可經各組召開檢討會代為追查或說

明，本會各組不得拒絕列席備詢。 

（五）本組有義務妥善保存本會所有公款用途之證據及所有有形或無形之會產，

避免幹部交接時發生不預期之債務糾紛。 

  


